关于报考硕（博）士研究生的相关规定

为进一步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，满足教学、科研等工作的需要，在保证日常工作的前提下，按照学用一致及“访名校、拜名师”的原则，实行有计划、分批次培养硕士、博士（博士后）研究生。相关规定如下：
一、报考的条件：

1、思想品德优良，遵纪守法，事业心强，身体健康；

2、博士（博士后）研究生培养以定向为主，硕士研究生原则上以统配为主；

3、须在本馆从事本专业工作两年及以上，报考专业对口（图情档专业），且连续报考最多两次。
二、报考的程序：

1、符合报考条件者个人先填写《江苏大学在职职工报考研究生申请表》，并说明学习的性质（定向、委托培养、自筹经费或在职申请学位等）；

2、由所在部门主任根据本部门人才培养计划，签署意见后报至办公室；

3、办公室汇总后提交馆务会讨论，馆长签字后由办公室负责办理。
三、时间安排：

每年10月15日前报考人须将申请表交至办公室，逾期不再办理。
四、费用的报销：

1、定向在职研究生学费报销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。
2、委培和自筹经费的学费，获得学位证书后馆内给予适当的补贴。
3、在职申请硕士、博士学位，馆内给予2000-5000元不等的补贴。（需获取学位后）。

五、凡我馆培养的研究生毕业后须为本馆服务5年以上，否则将赔偿馆内给予的相关补贴。
六、在职研究生脱产学习期间享受在职人员同等待遇。

七、由本馆送出的国内外进修人员参照本规定执行。
八、本规定如与学校人事处考研规定相冲突，以执行人事处的文件为先。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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